
 


荔浦东昌镇桂林荔浦桂诚粉体有限公司
“9·22”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荔浦市政府事故调查组

2024 年11 月21日


目 录
一、事故基本情况	3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3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3
（三）事故发生经过	4
（四）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4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7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7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7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7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7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7
三、事故原因分析	8
（一）直接原因分析	8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8
（三）间接原因分析	8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9
（一）对事故责任者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9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9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10
六、附件（事故调查组成员及签名表）	11







2024年9月22日12时许，荔浦桂诚粉体有限公司在生产厂区内发生一起一般车辆伤害事故，事故造成一名作业人员因受重伤致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20万元。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要求科学有效处置，查明事故原因，举一反三，扎实有效整改。东昌镇人民政府、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开展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以下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3号），荔浦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市政务中心主任任组长，市应急局局长任副组长，东昌镇人民政府、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工信局、市司法局、市应急管理局分管领导和人员为成员的荔浦东昌镇桂林荔浦桂诚粉体有限公司“9·22”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及科学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应急处置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意见以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荔浦东昌镇桂林荔浦桂诚粉体有限公司“9·22”事故是一起因车辆伤害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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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bookmark0]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bookmark1]（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桂林荔浦桂诚粉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诚粉体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12日，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地址：荔浦市东昌镇东阳金鸡岭；法定代表人：桂熙翀；经营范围：建筑用生石灰粉、建筑用腻子粉的加工、销售；建筑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31MA5KDL1X97。桂诚粉体公司主要负责人桂熙翀，全面负责安全生产工作，公司内共有员工14人。
[bookmark: _bookmark2]（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事故相关生产工艺流程
详见图 1。
[image: 桂诚粉体公司工艺流程图]
               图1 桂诚粉体公司工艺流程示意图
2.员工教育培训情况
    桂诚粉体公司未能提供2024年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经调查核实，该公司未按《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的要求对新进员工（罗*和）进行岗前三级安全培训教育和员工的安全培训，未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3.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桂诚粉体公司由主要负责人桂熙翀负责管理，铲车人员工作时间为两班倒，早班时间为8时至20时，晚班时间为20时至次日8时。桂诚粉体公司未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没有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事故发生后，未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bookmark7]（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9月22日8时左右，桂诚粉体公司铲车司机罗*和正常上班。中午在公司吃完午饭，进行卸煤（把货车上的煤用铲车铲到堆料场堆放）工作。12时27分05秒，罗*和驾驶的铲车倒退至运输通道边缘，罗绍和在铲车上停留了20多秒，左右观察情况，铲车突然继续后退，在铲车从运输通道掉下时，罗*和从驾驶室跳出，与铲车的铲斗发生碰撞，并被铲斗压住。该公司视频监控室里的唐*富、桂熙翀、蓝*海、覃*琼在事故发生后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对罗绍和进行施救，罗*和被卡在铲车铲斗与石头运输带之间，意识清醒未陷入昏迷。13时07分，“120”急救中心到达现场，经检查，罗*和意识丧失，大动脉搏动消失，呼吸停止，宣布临床死亡。
（四）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桂诚粉体公司厂区占地面积10000㎡，事故发生在该公司厂房内，具体位置详见图2。事故所在区域共有5人，分别为罗*和、桂熙翀、唐*富、覃*琼、蓝*海。
[image: 21b747977050110fe0908e9a548b51e]
图 2 桂诚粉体公司厂区平面布置图（A点为事故发生地）                
事故发生具体区域位于桂诚粉体公司厂区内的运输通道与下方的石头运输带之间。涉及事故车辆的铲车不属于特种设备，具体见图3。根据调查，事故发生前车辆能正常使用。   
  [image: 45f441161d1a236dec76d9addb408b7]
图3 涉事车辆照片及涉事车辆参数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本次事故造成罗*和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20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12时27分30秒，事故发生，主要负责人桂熙翀在监控室第一时间知晓现场情况并组织施救。
17时20分许，市公安局接警后，立即电话告知市应急管理局。荔浦市人民政府立即组织东昌镇人民政府、市公安局、市应急局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12时27分30秒事故发生，厂区视频监控室里的唐*富、桂熙翀、蓝*海、覃*琼在事故发生后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对罗*和进行施救，13时07分荔浦市人民医院“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经检查，罗*和意识丧失，大动脉搏动消失，呼吸停止。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经医务人员于2024年9月22日13时07分宣布罗*和临床死亡。
事故发生后，东昌镇人民政府、桂诚粉体公司对罗绍和家属进行了安抚工作，当事人双方友好协商安排善后事宜，于2024年9月23日达成赔偿协议：共赔偿115万元。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市人民政府启动事故调查机制，有关部门通力合作，信息接报及时，应急反应迅速，指挥统筹高效，处置方法得当，应急处置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调查认定，事故直接原因是罗*和在驾驶铲车的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致使车辆倒车快掉下运输通道下方时，罗*和跳车，与铲车的铲斗发生碰撞，并被铲车铲斗压在石头传输带上，造成外伤伤及全身多处，多器官损伤，由于伤势过重致死亡。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监控视频和询问分析，排除人为故意破坏、突发灾害因素、电气短路等有关因素。
（三）间接原因分析
桂诚粉体公司未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管理混乱，未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一是未制定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度，未按《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的要求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致使员工不知道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二是未督促员工严格执行公司各项操作规程；三是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未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运输通道边缘未设置防撞墩或者其他防护设施，未及时发现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四是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事故发生时未能掌握并应用事故应急处理措施。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者的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罗*和在驾驶操作铲车过程中，不注意辨识作业场所危险、有害因素，未能预见事故风险，并在铲车掉下过程中选择跳车，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责任追究。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1.桂诚粉体公司一是未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未按《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的要求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未如实记录相关台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款[[footnoteRef:0]]的规定；二是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也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未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footnoteRef:1]]、第二款[[footnoteRef:2]]的规定；三是未督促员工严格执行公司各项操作规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3]]的规定；四是未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定期组织演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footnoteRef:4]]的规定。桂诚粉体公司对该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市应急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footnoteRef:5]]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第四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2: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  [3: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七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给予降级、撤职的处分，并由应急管理部门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对逃匿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  [5: ] 

2.桂诚粉体公司主要负责人桂熙翀未及时、如实报告安全生产事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footnoteRef:6]]第七项的规定，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市应急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footnoteRef:7]]的规定进行处罚。 [6: ]  [7: ]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落实“四不放过”原则，针对此次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举一反三，有效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提出以下建议：
（1） 桂诚粉体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必须全面整顿，切实做到举一反三：一是建立健全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职责分工和工作任务；强化风险意识和责任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履行好职责。二是建立健全具有操作性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和完善安全生产制度的落实。三是严格落实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度，加强新入职员工的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力度，确保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切实提升企业员工安全知识和实操技能。四是组织建立并落实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以该起事故为教训，强化工作现场安全监管，对工作现场“显”“隐”两种隐患进行大排查大整治，确保此类事故不再发生。
（2） 各相关职能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要对加工、销售的石灰窑厂进行全面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督促企业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强化现场作业管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3） [bookmark: _GoBack]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乡镇人民政府、市工信局和市应急管理局等职能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在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上宣传安全生产知识，督促企业加大从业人员培训力度，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杜绝违章冒险作业，防范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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